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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承購權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向乙所有A地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並同時購買乙於A地上所有之B屋，此時尚

存持有A地另外三分之二應有部份之丙，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丙不得主張民法第426條之2之優先承買權，購買該A地三分之一之應有部分

及B屋。 
(B) 本件有民法第425條之1推定租賃關係之適用。 
(C) 丙僅得主張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承買權，購買A第三分之一之應有部分及B

屋。 
(D) 丙得同時主張民法第425條之1及土地法第104條之優先承買權，購買A第三分

之一之應有部分及B屋。 
答案：A 
 

 

【裁判要旨】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六日與訴外人橋屋開發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橋屋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購買橋屋公司所有坐落台北市中正

區河堤段五小段三五六之二、三五六之三、三五八、三六六、三六七地號土地（下

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萬分之一四四，及其上門牌號碼台北市○○街○○○

號四樓之一房屋所有權全部暨同段一八四三建號共同使用部分（下稱系爭房屋），

已辦畢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訴外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泰銀行）

聲請強制執行系爭房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下稱台北地院）以九十五年度執字第

五五○九一號受理（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伊於系爭房屋使用期限內，與橋屋公司有租賃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

中聲明應買系爭房屋及上開三五六之二、三五六之三、三五八、三六七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各一萬分之一四四暨三六六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一萬分之一四四之一萬分之

八七○九（下合稱系爭執行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伊就系

爭執行不動產有優先承買權等情，求為確認伊對系爭執行事件所拍賣之系爭執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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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有優先承買權之判決。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僅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其就

系爭房屋無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一所定租賃關係。系爭房屋既非上訴人以租地建

屋方式興建，亦無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所定優先承買權等語，資為抗辯。原

審以：上訴人於八十六年十月六日與橋屋公司簽訂買賣契約，購買橋屋公司所有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各一萬分之一四四，已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華泰銀行聲請強制執

行系爭房屋，被上訴人於系爭執行程序聲明應買，為兩造所不爭執。次查民法第四

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

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

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

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上訴人向橋屋公

司購買系爭房屋，固有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公證書可稽，堪信為真實。惟被上訴

人聲明應買之系爭執行不動產，除系爭房屋外，尚包括系爭房屋所屬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核與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同，自無該法條規定之適用。又基地出賣時，地

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

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

項定有明文。系爭執行事件係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一併拍賣，亦與土地

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不符，而無該法條規定之適用。至上訴人主張系

爭執行事件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併付拍賣，違反民法第八百七十七條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條之規定等語，尚非本件所得審酌。故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

系爭執行事件所拍賣之系爭執行不動產有優先承買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爰維

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查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

及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所定之承租人或出租人之優先承買權，均係以基地承

租人出賣其房屋或基地出租人出賣其基地予第三人時，始有適用。查系爭執行事件

係以橋屋公司及上訴人為債務人，拍賣橋屋公司所有系爭房屋及上訴人所有系爭土

地應有部分，有台北地院民事執行處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北院木九十五執精字第
五五○九一號函、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九六北金
拍二字第七號函可稽（見第一審卷第十五頁以下、三四頁以下），而被上訴人得標

買受之系爭執行不動產，係包括系爭房屋及其所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為原審合法

確定之事實。是系爭房屋及其所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既同時讓與被上訴人，而無基

地承租人出賣其房屋或基地出租人出賣其基地予第三人之情形，上訴人對之自無優

先承買權。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尚無違誤。至原判決贅列之其他理

由，無論當否，要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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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非有理由。 

【裁判分析】 

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租用基地建築房屋，出租人出賣基地時，承租人有

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承租人出賣房屋時，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及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

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

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乃設有基地承租人及基地所有人優先承買權之規定，為

本件最高法院乃認為係以基地承租人出賣其房屋或基地出租人出賣其基地予第三

人時始有適用，若係同時買賣基地及基地上之房屋時，則無此優先承買權規定之適

用。就此特殊之案例，尚請讀者在研讀優先承購權時特別注意該條文之文義。 

【關鍵字】 

優先承購權、應有部分、租賃關係。 

【相關法條】 

民法第426條之2及土地法第1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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